
宁波市规划放线技术规程
宁波市规划局

2018年11月
前  言
为全面推进建筑工程“联合测绘”及“竣工测验合一”工作，规范和统一我市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技术标准，根据《宁波市建筑工程项目联合测绘实施办法》（甬规字[2018]122号）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一般规定；3.控制测量；4.条件计算；5.实地放线；6.图件制作；7.成果提交。
本规程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市规划局，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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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统一建设工程规划放线的技术标准，确保测绘成果质量，适应城乡现代化建设发展、信息化管理和信息资源综合应用的需要，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宁波市范围内规划放线工作。
1.0.3 规划放线应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前进行。
1.0.4 规划放线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一般规定
2.0.1 规划放线是指根据规划批准的条件，通过精确的测绘手段在实地确定建设工程详细位置的过程。
2.0.2 规划放线包括建筑工程规划放线和市政工程规划放线。
2.0.3 规划放线的平面坐标系统应采用宁波市2000坐标系；高程系统应采用正常高系统，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2.0.4 规划放线所需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可直接利用本市已有最新发布的宁波市的基本控制点，也可根据项目需要在本市已有的基本控制点基础上另行布设，宁波市基本控制点是指纳入本市基本控制网的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
2.0.5 规划放线需向建设单位提供两个及以上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其平面精度不低于城市二级，高程精度不低于五等。
2.0.6 建筑工程周边500m范围内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经现场确认点位稳固、资料完好、检测结果符合限差要求的，可直接利用。
2.0.7 无可直接利用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应在不受施工影响的区域布设平面和高程控制点。
2.0.8 规划放线应当采用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比例尺一致的最新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
2.0.9 实施规划放线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法定依据齐全：包括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含电子图）、加盖审图章的单体建筑施工图（地上、地下各层平面图），以及经规划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资料；
2 场地条件许可：包括现场场地平整，拟建项目范围内建筑已拆除，现场通视情况良好等。
3 控制测量
3.1 平面控制测量
3.1.1 城市二级及以上平面控制测量应按《城市测量规范》CJJ/T 8相关技术规定执行。
3.1.2 规划放线测站点的平面精度不得低于城市三级导线点（一级图根点），即相对于邻近控制点中误差≤±50mm，边长相对中误差≤1/6000。
3.1.3 一级图根宜利用NBCORS系统采用网络RTK技术施测，亦可采用附合导线、结点导线网等方法施测。
3.1.4 一级图根GNSS RTK平面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求解转换参数时，应至少联测3个高等级控制点，均匀分布测区及周边；平面坐标转换的残差绝对值不应超过20mm； 

2 控制点不宜选在隐蔽地带、成片水域和强电磁波干扰源附近；
3 应采用三角支架方式架设天线进行作业，测量过程中仪器的圆气泡应严格稳定居中；观测前应设置平面收敛阈值不应超过20mm，垂直收敛阈值不应超过30mm，采样间隔应设置2s～5s；应对仪器进行初始化，当初始化超过5min仍不能获得固定解时，宜断开通信链路，重新启动GNSS接收机，再次进行初始化。当重新启动3次仍不能获得固定解时，应重新选取点位测量；
4 进行测量时，流动站应满足有效观测卫星数≥5颗、PDOP值≤6；观测值应在得到固定解且收敛稳定后开始记录，经度、纬度记录到0.00001″，平面坐标应记录到0.001m；对每个控制点独立观测2次，每次观测之间流动站应重新初始化，每次观测历元数应不小于20个，测回间时间间隔应超过60秒，测回间测量的平面坐标较差应不大于40mm，符合限差要求后取中数作为成果；
5 测量过程中应检测至少一个已知点，若测量过程中重新设置基准站应检测至少一个已知点或重复测量点后方可继续测量，检测点的平面较差不应大于40mm；
6 当采用单基准站RTK测量时，基准站作业半径不宜超过5km；网络RTK作业地点应位于CORS系统有效覆盖范围内；
7 输出观测成果时，输出内容包括点号、平面坐标、天线高、平面收敛阈值、垂直收敛阈值、解的类型、数据采集时的卫星数、PDOP值及观测时间等。
3.1.5 一级图根光电测距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1.5的规定：
表3.1.5 光电测距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附合
导线
长度
（m）
	平均边
（m）
	导线相对
闭合差
	方位角
闭合差限差
（″）
	测距
中误差（mm）
	测角
测回数
	测距
测回
（单程）
	测距一测回
读次数

	
	
	
	
	
	2"
	6"
	
	

	1500
	120
	≤1／60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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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
	2
	1
	2


注：1  导线网中结点与起算点或结点与结点间的长度不应大于附合导线长度的0.7倍；
    2  当附合导线的边数超过12条时，其测角精度应提高一个等级；
    3  附合不宜超过两次；
    4  原则上不宜布设支导线，确因受地形条件限制布设支导线时，支导线总边数不应多于4条边，总长度不应超过500m，最大边长不应超过平均边长的2倍。支导线边长采用光电测距仪测距时，对向各观测一测回。水平角观测首站应联测两个已知方向，采用测角精度6"全站仪观测一测回，其它测站的水平角应分别测左、右角各一测回，其固定角不符值与测站圆角闭合差均不应超过±40"；
    5  边长测量应使用不低于Ⅱ级测距精度的全站仪或电磁波测距仪观测一测回。
6  n为测站数。
3.2 高程控制测量
3.2.1 四等及以上高程控制测量应按《城市测量规范》CJJ/T 8相关技术规定执行。
3.2.2 五等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和GNSS高程测量等方法。
3.2.3 五等水准测量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2.3的规定。
表3.2.3  水准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mm）
	路线长度（km）
	视线长度
	前后视距差

（m）
	附合路线或环线
闭合差限差（mm）

	
	
	仪器
类型
	视距
（m）
	
	

	15
	≤12
	DS3
	≤100
	近似相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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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L为路线长度，以千米为单位；
     2  水准测量按中丝读数法单程观测（黑面一次读数），估读至毫米。
3.2.4 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代替五等水准测量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2.4的规定。
表3.2.4  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测量技术要求
	垂直角观测
	边长测量

	仪器精度等级
	路线闭合差限差

（mm）
	测回数
	垂直角
指标差之差
	垂直角
测回差
	对向观测高程较差

（m）
	仪器精度等级
	观测次数
	平均边长

（km）

	2″级仪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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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
	1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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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m级仪器
	往一次
	≤1


注： 1  D为边长，以百米为单位，不足1百米按1百米计；

     2  L为路线总长，以千米为单位，不足1千米按1千米计；

     3  导线起讫点高程等级不低于四等； 

     4  觇标高、仪器高量至毫米；
     5  直返觇的高差，应进行地球曲率和折光差的改正。
3.2.5 RTK高程控制测量代替五等水准测量时，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2.5规定。
表3.2.5 RTK高程控制测量技术要求
	高程中误差（mm）
	与基准站的距离（km）
	观测次数
	各次测量的高程较差（mm）
	起算点等级

	≤±30
	≤5
	≥3
	≤±40
	四等及以上


注： 1  高程中误差指控制点高程相对于起算点的误差；

  2  网络RTK高程控制测量可不受流动站到基准站距离的限制，但应在网络有效服务范围内。
  3  RTK观测要求参照2.2.4相关要求，其中垂直收敛阈值不应超过20mm。
4 条件计算
4.1 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条件计算
4.1.1 建筑工程规划放线一般包括建筑（构）筑物、地下室、围墙（栅栏）等内容。
4.1.2 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条件计算应核对以下内容：
1 核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用地红线与规划道路红线的一致性；
2 核对规划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与单体建筑施工图的一致性、正确性；
3 核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的有关尺寸标注，包括：建筑角点与各类规划线（用地红线、道路红线、河道蓝线、绿地绿线、电力黑线、文物紫线、轨道橙线、多层建筑不可逾越线、高层建筑不可逾越线）以及已有建筑的距离、单体建筑物尺寸以及各单体建筑物之间的间距等规划条件距离；
4 核对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有关坐标标注的正确性。
5 以上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计算条件坐标。
4.1.3 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拟建建筑与已有建筑有间距要求的，应先实地测量已有建筑角点坐标，若实测坐标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对应坐标点点位较差≥50mm，应按实测已有建筑位置计算条件坐标，否则应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建筑位置计算条件坐标。
4.1.4 以上核对过程中若发现不能满足规划设计条件时，应填写《规划放线技术联系单》（样式见附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部门，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为依据计算条件坐标。
4.1.5 建筑放线点位选取应遵循有效、经济、合理的原则，并尽量控制建筑工程在实地的几何布置。
4.1.6 放线点一般应选择在建筑轴线的交点位置（如轴线不相交，可用虚线延长轴线位置至相交），放线点的选择应尽可能控制建筑轮廓关键部位，点位数量每个单体至少四个。复杂形体的建筑物可相应增加放线点。地下室轮廓线与建筑物主中轴线不一致的，应选取地下室轮廓主要转角点等特征位置的轴线交点作为放线点。
4.1.7 围墙(栅栏)应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及规划道路退让距离要求选取放线点，退让红线位置为围墙(栅栏)外边线。
4.2 市政工程规划放线条件计算
4.2.1 市政工程规划放线一般包括道路工程（包含道路、轨道、桥梁、隧道、涵洞等）、管线工程等内容。
4.2.2 市政工程规划放线条件坐标计算应核对以下内容：
1 核对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用地红线与规划道路红线的一致性；
2 核对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标注的有关尺寸，包括：市政要素尺寸、及其与各类规划线以及已有建筑间距；
3 核对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有关坐标标注的正确性；
4 以上内容核对无误后，方可计算条件坐标。
4.2.3 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拟建市政工程与已有建筑有间距要求的，应先实地测量已有建筑角点坐标，若实测坐标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对应坐标点点位较差≥50mm，应按实测已有建筑位置计算条件坐标，否则应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建筑位置计算条件坐标。
4.2.4 以上核对过程中若发现不能满足规划设计条件时，应填写《规划放线技术联系单》（样式见附件）将有关情况反馈给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部门，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为准计算条件坐标。
4.2.5 市政工程规划放线点位选取应遵循有效、经济、合理的原则，并尽量控制市政工程在实地的几何布置。
4.2.6  放线点应选择在线路的特征点位置（起点、交点、终点、直缓点或直圆点、缓圆点、曲中点、圆缓点、缓直点或圆直点),但长直线段和复杂曲线段应适当加点，间距不宜大于100m（架空电力线可放宽至300m）。地块市政的放线点应选择宽度6m及以上内部道路中线、地块主要出入口、化粪池、净化池（隔油池）和主要管线接口，并标注放线点与用地红线的距离。
5 实地放线
5.0.1 建筑工程规划放线宜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作业，市政工程亦可采用网络RTK方法作业。
5.0.2 规划放线的放线点与相邻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50mm。
5.0.3 放线点位宜根据地面情况分别采用带有中心标志的木桩、铁钉等材料实钉，桩位应稳固、编号应清晰；水泥等坚固地面也可采用刻“十”表示。放线点遇障碍物、水域等不能实钉的，应采用平移轴线测设放线点或按《城市测量规范》的有关要求测设指示桩。
5.0.4 市政工程规划放线中除特征点外，其它点位一律不得使用指示桩。
5.0.5 规划放线应当加强校核，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校核实行坐标校核、边长校核和周边关系校核，市政工程规划放线实行坐标校核和周边关系校核。
1 坐标校核指放线点条件坐标与实测坐标的校核，总校核数量应达到放线点总数的30%以上。实测坐标时应使用与放线时不同的测站点或起始方向，且实测坐标的测站点精度等级不得低于放线时测站点的精度等级；
2 边长校核指放线点之间的条件距离与实量距离的校核，总校核数量应达到放线点总数的20%以上；
3 周边关系校核指放线点与周边一类、二类地物点的图上距离与实量距离的校核，原则上50m范围内可实量的周边关系均应校核；
4 除周边关系校核计算取位到厘米外，其余校核计算取位到毫米。
5.0.6 放线校核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 坐标校核：放线点检测坐标与条件坐标的较差不大于±50mm；
2 边长校核：放线点之间的检测边长与条件边长较差的相对误差不大于1/4000；边长在50m以下时，检测边与条件边的较差不大于±20mm；
3 周边关系校核：放线点与一类地物点间的检测边长较差不大于±50mm，与二类地物点间的检测边长较差不大于±75mm。
5.0.7 规划放线时应对用地红线范围内区域进行地形修测，用地红线外的应修测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周边间距控制的范围。
5.0.8 规划放线完成后应制作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
6 图件制作
6.0.1 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应矩形分幅。
6.0.2 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的制作与输出参照《宁波市联合测绘成果数据标准》相关要求制作。
6.0.3 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应包括地形图要素、规划要素、放线要素和整饰要素。
1 地形图要素包括图廓内原有地形图与修测地形图要素。
2 规划要素包括用地红线、道路红线、河道蓝线、绿地绿线、电力黑线、文物紫线、轨道橙线、建筑控制线（多层建筑不可逾越线、高层建筑不可逾越线）、建筑外轮廓线、地下室轮廓线、定位轴线、地下室轴线、市政要素等，规划数据及标注包括规划条件数据、轴线标注、宽度标注、建筑幢号等。规划要素的表示内容应当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单体施工图的相关内容一致。
3 放线要素包括放线桩、未定桩、指示桩、放线标注等，放线标注包括标注线、桩号、条件距离、周边关系校核数据等。
4 整饰要素包括图例和图廓整饰。其中，图例应当对图中涉及的各类规划、放线要素符号进行说明；图廓整饰应当包括内、外图廓、格网及坐标、图名、图号、比例尺、放线单位、放线日期、制图和检查人员等内容。
6.0.4 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的制作与输出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一致的比例尺制作，图面负载适中，内容合理简洁；
2 规划条件数据应在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对应的位置表示和标注，周边关系校核标注实量距离；
3 图上要素符号的层、色、单元和线型按《宁波市联合测绘成果数据标准》相关要求制作，应彩色输出打印。
7 成果提交
规划放线结束后须提交规划放线成果报告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封面；
2 免责声明；
3 目次；
4 测绘责任人（包括测绘单位资质等级、资质证书编号、地址、联系电话及测绘人员姓名和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内容）；
5 项目概述（包括项目来源、规划信息、测绘目的、已有资料、项目工作量、项目组织等）；
6 平面坐标系及高程基准；
7 作业依据；
8 作业方法（包括控制测量、条件计算、实地放线、校核情况等）；
9 质量控制；
10 成果内容说明；
11 成果图表（包括控制点坐标成果表、控制点点之记、建筑工程规划放线条件坐标、建设工程规划放线边长校核表、建筑工程规划放线周边关系校核表、建筑工程规划放线坐标校核表、实地规划放线平面图等）。
附件
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技术联系单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筑/市政

	建设单位
	

	测绘中介服务机构
	

	问 题 事 项 及 情 况 说 明
	测绘中介服务机构项目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建 设 单 位 确 认
	建设单位联系人：                                  日期：      年   月   日

	规 划 管 理 部 门 意 见
	规划审批经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联系单加盖测绘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单位、规划管理部门公章后有效；

2、需要添加附图说明的可自行添加。

  宁波市规划局办公室                      2018年1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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